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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修科技大學中文閱讀與寫作後測實施方案 

111 年 6 月 15 日通識教育中心會議通過 

 

一、 實施依據：依據「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共同績效指標—學生中文

閱讀與寫作能力提升績效」訂定。 

二、 實施對象：本校四技二年級學生為主，四技三、四年級學生隨機

選測。 

三、 實施方式：配合實用中文課程，請各班任課教師協助推薦 1班各

7 名同學參與後測，並至表單報名，取前 120 名參測，若參測踴

躍則以報名順序決定之，若正取中途回覆取消則以備取依序遞補。 

四、 施測時間：本校四技二年級學生於學年度上學期期中考後任一週

週三 8.9 節實施後測，時間確定再行公告。 

五、 施測工具：以「CWT 中文能力雲端診斷系統」中高等等級組題施

測。 

六、 施測題型：「語文測驗」50題、「引導寫作」1題。 

七、 獎勵方式： 

(一) 全程完成後測者於測後發給 100 元商品卡一張。 

(二) 後測成績前六名者發給獎學金 1000 元。(以「語文測驗」成

績取前第六名，若第六名成績相同則以寫作成績決定之;若

寫作成績再相同則依學生於「CWT 中文能力雲端診斷系統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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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練習題數決定之) 

(三) 測後由電腦隨機抽出 6人獲得 1500 元等值之獎品。 

八、 題庫練習：選課結束後兩週即可至「CWT 中文能力雲端診斷系統」

練習，並請老師鼓勵受測學生踴躍練習並勤加指導，以凸顯中文

能力的提升及進步情況。 

九、 後測評閱：「語文測驗」50題由系統評分、「引導寫作」則請本中

心專長領域教師於 1週內完成評閱。 

十、 前後測統計：該 120 名前、後測的各項數據，由測驗中心於當學

期結束前完成統計並提供，以利資料呈報教育部。 


